
         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薦送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暨表揚實施計畫 

114 年 12 月 1 日新北教特字第 1142439066 號簽准通過 

壹、依據：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激發學生努力學習與奮發向上的人生觀。 

  二、宣揚逆境向上學生的正向教育價值。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肆、推薦對象及組別： 

一、 推薦對象：就讀新北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並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當學年度在學

學生(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二、受推薦人於逆境中，仍能奮發向上、樂觀進取，並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體恤他人等情懷，對社會風氣有良善影 

              響，足堪楷模者。  

          (二)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創新研發或其他領 

               域，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者。 

三、組別： 

    (一)國中組。 

    (二)國小組。 

四、推薦注意事項： 

(一) 曾於該教育階段已獲得總統教育獎者，不得再參與評選。惟不同教育階段，且提出

新的具體事蹟及佐證資料者，不在此限。 

(二) 推薦單位應對學生平時表現及生活環境確實查訪，確認受推薦學生具有符合本計畫

所定推薦條件之具體事實。 

(三) 各校可就曾申請溫馨助學圓夢計畫、體育(或藝才)表現績優清寒學生、特教優秀(雙

殊)學生或曾獲擁夢飛翔報導等，身處逆境仍奮發向上、樂觀進取，足堪楷模之學生

加以推薦，不限身心障礙學生。 

伍、推薦方式及送審資料： 

一、 依推薦對象、推薦條件進行推薦作業，本市 61班以上之大型學校請務必推薦至少 1

名；61 班以下各校鼓勵推薦。 

二、 收件方式及期程：採 2部分同步調查:第一部分：自收文日起至 12月 30日前上「校務

行政系統/【新】公務填報」提報薦送名單及上傳新北市 114學年度總統教育獎「市

內」選拔受推薦者資料使用同意書 PDF檔。第二階段：依教育部公告報名期程（詳閱

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實施計畫），請同步至全國總統教育獎網站(網址：https：

//pea.k12ea.gov.tw/)上傳填報薦送者資料後，列印附件 1至附件 4，依序檢送已核章

之附件 1至附件 4及佐證書面資料、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1式 2 份，免備文，以掛號

寄達本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輔導處（241067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 70號），並於信

封上註明「新北市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推薦資料」（郵戳為憑）： 



(一) 受推薦人基本資料表(附件 1)。 

(二) 推薦資料表(附件 2)。 

(三) 教育部版本受推薦者資料使用同意書(附件 3)。 

(四) 各校(單位)推薦檢核表(附件 4，並請依項次確實勾稽)。 

(五) 受推薦者相關佐證書面資料(若無則免)。請勿加封面勿膠裝，以迴紋針或長尾夾

固定資料即可。書面資料以 A4，每單面為一頁計算，並以 60頁為上限（不含空白

頁），基於公平原則，超出頁數部分承辦單位將不予進行後續參採處理。 

(六) 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 

陸、評選日期：每年 2月依教育部規定縣市初審時程召開評選委員會辦理。 

柒、選拔方式： 

一、評選委員會： 

由本局邀集公正客觀人士組成評選委員會，分國中組及國小組，含教師代表 1名，

學校行政代表 1名，相關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 3名，每組 5名，共計 10名。 

二、評選程序： 

由評選委員會依據各校薦送寄達之書面資料，國中組、國小組各遴選 5名總統教育獎市

內初選獲獎學生於每年 6月接受本市表揚，頒發市長獎狀 1紙及獎助金 1份；各校受推

薦參加總統教育獎市內初選未獲獎學生，得由教育局擇優頒發努力不懈獎之獎狀 1紙。 

捌、獎勵方式： 

一、 學生：依評選結果分級獎勵。 

    (一)校級：各校推薦參加總統教育獎市內初選之學生，請各校頒發校長獎狀 1紙。 

    (二)市級： 

      1.榮獲市內初選之學生再薦送全國經複審獲頒總統教育獎者為特優，將頒發市長獎 

        狀 1紙及滿願獎助金 1份。 

      2.榮獲市內初選之學生再薦送全國經複審但未獲全國總統教育獎者為優等，將頒發 

        市長獎狀 1紙及向上助學金 1份。 

      3.各校推薦參加總統教育獎市內初選但未獲薦送全國者，將擇優頒發教育局努力不 

        懈獎獎狀 1紙，請各校於公開場合轉頒。 

二、 輔導有功教師：推薦學生獲獎之教師 1人，以擇優不重複敘獎為原則，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5目辦理，市內

初選獲獎敘嘉獎 1次；薦送獲全國總統教育獎敘嘉獎 2次。 

三、 各校承辦人：協助上傳、彙整薦送本市及全國總統教育獎資料之各校承辦人 1人，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5目

辦理，敘嘉獎 1次。 

四、 評審：擔任「新北市總統教育獎初選評選小組」之評審委員，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款第 6目，敘嘉獎 2次；教師

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10目，

敘獎額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

附表第 16項第 1款，依報准名單敘每人嘉獎 2次。前述評審之相關敘獎事宜，由

本局另行統一簽辦。 

五、 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

款第 6目敘嘉獎 2次，由本局合併評審另行統一簽辦。教師部分依「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10目予以敘獎，

敘獎額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附表第 13項第 4款第 2目，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7人為限，含主辦 1

人嘉獎 2次(不含校長)。教師部分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玖、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新北市公私立國中小薦送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暨表揚實施計畫填報說明 

說明： 

一、選拔對象：就讀新北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並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當學年度在學學生(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二、推薦原則：本市 61班以上之大型學校請務必推薦至少 1名；61班以下各校鼓勵推薦。 

三、填報注意事項： 

  (1)請學校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新】線上填報」依序完成薦送資料。 

  (2)受推薦者資料使用同意書(本市附件)務必請受推薦者及法定代理人簽名後核章掃描成 PDF檔後上傳。 

  (3)倘學校無推薦學生，第一題：學校是否推薦學生，選擇「否」後，需填復原因，以下學生相關資料免填。 

 

1.學校是否薦送學生參加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是(續答第 2題)      

                                          □否，原因：                 (填報完成)。                           

 

 

 

 

 

 

 

 

 

 

 

7.輔導有功老師姓名： 

8.上傳薦送資料人員姓名： 

9.上傳新北市 114學年度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受推薦者資料使用同意書 PDF 檔(附件)。 

 

2. 

學生姓名 

3. 

參加組別 

4. 

身分類別(可複選) 

5. 

推薦概況(可複選)  

6. 

獲獎紀錄 

王有義 

□ 

國 

小 

組 

□ 

國 

中 

組 

□一般生 

□身心障礙 

□原住民 

□新住民 

□客家人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實驗教育學生 

□其他____________ 

□處於逆境且品德優良足堪表率 

□處於逆境具特殊才能出類拔萃 

□曾獲       年總統教育獎 

□曾入選     年總統教育獎之複審(奮發向上獎) 



(附件) 

新北市 114學年度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受推薦者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                （受推薦人姓名） 

同意報名新北市 114學年度總統教育獎市內選拔所填寫之資料

內容得以在未來相關獲獎學生芳名錄與教育局、教育部等新聞稿之

影音公開資訊中呈現與使用。 

  

  

  

  

  

受推薦者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